
厦门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在校学生]

参保缴费指南（2026年度） 

●参保对象

本市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设立的各类全日制学校在校在园学生（以下简称“在校学生”）

1.各类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包括民办高校、独立学院、成人高等院校全日制普通班）、科研院所（以下统称“高校”）中接受普通高等学历教育的全日制本专科生、全日制研究生（以下统称“大学生”）；

2.中等职业学校（含中专、技校、职高）、特殊教育学校、中小学（含小学、初中、高中）中实行学籍管理的全日制学生；

3.幼儿园、托儿所等幼托机构的在册儿童。

在校学生包括侨、港、澳、台籍学生，不包括以上高校中接受成人高等教育（含脱产、业余、函授形式学习）以及进修、网络、广播电视等学校的学生。

●缴费标准

2026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标准为450元/人。

●参保和缴费时间

集中参保登记时间：2025年10月22日至10月31日。
日常参保登记时间：每月1日至月底。
集中缴费时间：2025年10月22日至12月26日。
日常缴费时间：参保当月1日至月底。
●“在校生花名册”参保
根据《厦门市医疗保障局 国家税务总局厦门市税务局 厦门市教育局关于进一步优化在校学生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机制共享数据的通知》（厦医保〔2024〕63号）文件，教育部门在每年秋季开学初将全日制中小学、幼儿园、中等职业学校在校学生信息通过厦门市政务信息共享协同平台推送给税务、医保部门，税务部门办理参保登记。

非隶属教育部门主管的学校，由各学校于每年集中缴费时间之前通过“厦门市电子税务局”网站上传在校学生信息，税务部门办理参保登记。

大学生由各高校于每年集中缴费时间之前通过“厦门市电子税务局”网站上传在校学生信息，税务部门办理参保登记。
●补办参保

错过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集中参保时间的在校学生，可登录“电子税务局”APP、“闽政通”APP或“i厦门”APP，通过“在校生参保”“大学生参保”功能补办参保登记。

●缴费方式

1.采用“个人自缴”缴费方式的，有以下4种缴费方式：
（1）通过“微信”“支付宝”或“i厦门”APP一键扫码快捷缴费，实现缴费“一码直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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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过“电子税务局”APP、“闽政通”APP、“i厦门”APP中“税务社保业务”功能在线缴费。
（3）通过“闽政通”APP、“厦门医疗保障”微信小程序办理福建省基本医疗保险家庭共济账户代缴居民医保费业务。

（4）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APP开通医保钱包功能，扣费时按照“参保人本人个人账户—参保人本人医保钱包—家庭共济账户”顺序足额扣缴居民医保费。

温馨提示：参保人在办理家庭共济和医保钱包代缴业务时，需保证至少其中一个账户余额不少于2026年度个人缴费标准450元。
2.学校采用“学校代缴”方式的：学校需在上述缴费时间期限内统一向税务部门申报缴纳。

3.补缴相关费款。采用“个人自缴”方式缴费的在校学生未能及时缴纳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的，可登录“电子税务局”APP、“闽政通”APP或“i厦门”APP，通过“社保费申报缴纳”功能进行补缴，也可到税务部门的办税服务厅办理补缴。
●参保信息变更与停保
需办理参保信息变更或停保的在校学生，可登录“电子税务局”APP、“闽政通”APP或“i厦门”APP，通过“城乡居民医保停保”功能办理停保。

●查询渠道

1. 登录“电子税务局”APP、“闽政通”APP或“i厦门”APP，点击“社保服务”进行查询。
2.登录厦门市税务局网站的“社保业务”→“城乡医保”→“社保信息查询”进行查询。
以上渠道均可查询到参保城乡居民的参保情况、缴费用户号、缴费一卡通委托状况以及缴费情况。
●咨询方式

1.咨询电话：

参保缴费问题请拨打厦门税务咨询热线12366 

医疗保险待遇及报销问题请拨打厦门医保咨询热线12345
2.官网：国家税务总局厦门市税务局  http://xiamen.chinatax.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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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PP：电子税务局                                                        


